
臺中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健康檢查補助

基準表修正總說明 

  臺中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於一百十

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以中市教人字第一一四○○○六四六八號函訂定，現為

配合本府修正「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處理原則」第

三點，爰修正附則給假規定，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修正補助對象於補助當年度及非補助年度自費前往受檢給予公假之

規定；並新增補助對象以外之人員，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給予公假

之規定。（修正本表附則第三點） 

二、現行附則第四點、第五點併入修正後第三點規定，現行附則點次配

合依序調整。 


